恰政办发〔2025〕8号

关于公布《乌恰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

制定主体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政府各工作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乌恰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218号）和《自治区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新政办发〔2019〕42号），结合有关机构设置与调整情况，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调整后的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印发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公布之日起，列入清单范围的各制定主体可以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内设机构不得以本机构名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二、各制定主体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起草部门、内部法制机构、办公机构的职责权限，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备案、清理等制定和监督管理各项工作程序，落实“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印发”等制度。

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调整和机构设置变化，及时核实增减并向社会公布。

四、实行垂直管理的驻县单位依照本系统的规范性文件管理制度执行。今后，将通过动态管理、备案审查、协调机制等方式，确保垂管单位文件的合法性和与地方政策的协调性，对不涉及地方事务的单位无需列入清单。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关于公布乌恰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的通知》（恰政办发〔2021〕6号）同时废止。

附件：1.乌恰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

2.乌恰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规程

3.行政规范性文件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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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乌恰县本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清单

一、乌恰县人民政府及其办公机构（2个）

1.乌恰县人民政府

2.乌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数字化发展局、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乌恰县人民政府组成部门（22个）

1.乌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防动员办公室、能源局）

2.乌恰县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3.乌恰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4.乌恰县公安局

5.乌恰县民政局

6.乌恰县司法局

7.乌恰县财政局（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8.乌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9.乌恰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和草原局）

10.乌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民防空办公室）

11.乌恰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12.乌恰县水利局

13.乌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畜牧兽医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14.乌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文物局、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

15.乌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医药管理局）

16.乌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17.乌恰县应急管理局（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

18.乌恰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19.乌恰县审计局

20.乌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

21.乌恰县统计局

22.乌恰县医疗保障局

三、乌恰县各乡（镇）人民政府（11个）

1.乌恰县乌恰镇人民政府

2.乌恰县康苏镇人民政府

3.乌恰县黑孜苇乡人民政府

4.乌恰县吾合沙鲁乡人民政府

5.乌恰县乌鲁克恰提乡人民政府

6.乌恰县吉根乡人民政府

7.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人民政府

8.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人民政府

9.乌恰县巴音库鲁提镇人民政府

10.乌恰县托云乡人民政府

11.乌恰县铁列克乡人民政府

附件2：
乌恰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规程

一、总则

为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确保文件合法有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乌恰县实际，制定本规程。本规程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应当遵循合法、民主、科学、统一的原则，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体现精简、效能、便民的要求。

二、制定主体与权限

制定主体：县、乡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权限范围：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应当在制定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内，不得超越权限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

三、立项

需求调研：各部门根据工作实际，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需求调研，梳理需要制定的文件清单。

立项申请：需要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提出立项申请，说明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主要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等。

立项审查：法制工作机构对立项申请进行审查，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拟定年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四、起草

起草主体：行政规范性文件由申请立项的部门负责起草，也可以由政府指定的部门起草或者组织起草。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应当由多个部门共同起草或者确定一个牵头部门组织起草。

调查研究：起草部门应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征求意见：起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起草部门应当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相关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回复意见，如有不同意见，应当说明理由。起草部门与相关部门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充分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在报送审查时说明情况和理由。

公开征求意见：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起草部门应当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及其起草说明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7个工作日。

五、审查

内部审核：起草部门完成起草工作后，应当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法制工作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核：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内容；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法制审查：经内部审核通过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部门应当报送本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报送审查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起草说明；起草依据；征求意见情况；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法制工作机构对报送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送审稿进行审查，一般自收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情况复杂的，经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审查结束后，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出具书面审查意见。

审查结果处理：起草部门应当根据法制工作机构的审查意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修改完善。未经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或者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不得提交制定机关审议。

六、决定与公布

集体审议：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经法制审查通过后，应当提交制定机关集体审议决定。制定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审议意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修改完善。

签署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经制定机关集体审议通过后，由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率、货币政策的确定以及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公布方式：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布。未向社会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七、备案与清理

备案制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布后，应当按照规定报送备案。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备案审查：负责备案审查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报送备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发现问题的，应当及时通知制定机关纠正；制定机关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自行纠正，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告法制工作机构。

定期清理：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行定期清理制度。制定机关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上位法规定，及时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八、附则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规程由乌恰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附件：3

 SHAPE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png]RHERER
B, Ese
EEEREZ

aEiEER

TR S TR

T o
EOIEERE
AR (EiEH
== EEaE AFESS BB, HEK
= BREN (AR R ESUE x
=) BftEXEHR ERES)
Pk '
i BRI
AEARE foEiE
HESHEREER
X .
O R EERGIRE
AEBBIESREESTIC -
1
BEERRESEY
FuEL |
HIEEG—BIE RS,
G ENER | S (37])
WSS
]
30 RPREDETEER]

REER





	乌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27日印发





